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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政府 函
地址：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
號
承辦人：輔導員 侯文傑
電話：05-3620123#8560
電子信箱：hrh1205@mail.cyhg.gov.tw

受文者：嘉義縣立大埔國民中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4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教學特字第113009360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 (376500000A_1130093606_ATTACH1.pdf、

376500000A_1130093606_ATTACH2.pdf)

主旨：有關修正「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辦理疑似人口販運案件

通報作業流程」，名稱並修正為「內政部移民署受理疑似

人口販運案件通報或檢舉標準作業流程」，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113年4月10日府授社婦女字第1130088833號函辦

理。

二、警察人員、移民管理人員、勞政人員、社政人員、醫事人

員、民政人員、戶政人員、教育人員、觀光業、移民業務

機構從業人員及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業人員或其他執行人

口販運防制業務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發現有疑似人口販

運案件，應立即通報當地司法警察機關。司法警察機關接

獲通報後，應即接辦處理及採取相關保護措施，人口販運

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法第9條第

1項所定其他執行人口販運防制業務人員，包括漁業勞動檢

檔　　號:
保存年限:

4

1130001830

■■■■■■學務處 ■■■■■■■113/0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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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員、訪查員及其他經農業主管機關認定之人員、船舶運

輸管制員及其他經交通主管機關認定之人員及經內政部公

告指定之人員，亦為本法施行細則第13條所明定。

三、檢附「發現疑似人口販運案件之法定責任人員通報表」及

「內政部移民署受理檢舉(通報)疑似人口販運案件及立案

作業流程」（如附件）各1份。

正本：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含永慶與竹崎高中)
副本：教育處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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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件 
請擇一傳送當地司法警察機關(單位)(如：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臺北市專勤

隊、海巡署偵防分署臺北查緝隊等) 

傳真或電子郵件信箱： 

發現疑似人口販運案件之法定責任人員通報表 

非司法警察之通報人員發現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以下簡稱疑似被害人)有急迫需救援情事，請立即通知
110 協助，並明確指出疑似被害人所在地點，以利勤務指揮中心指派當地之司法警察人員立即前往救援。 

通
報
人 

法定責任
通報人員 

□警察人員 □移民人員 □勞政人員 □醫事人員 □社政人員 □民政人員 □戶政人員 
□教育人員 □觀光業從業人員 □移民業務機構從業人員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業人員 
□其他執行人口販運防制業務人員(例如：漁業勞動檢查員、訪查員、船舶運輸管制員等) 

法定通報
單位名稱 

 

通報人員
之 姓 名 

 職稱  電話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受理單位 (由司法警察機關單位填寫) 受理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疑
似
被 
害
人 

姓 名  性別 
□男  
□女 
□其他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護
照或其他識別
身分之證號 

 

身 分 
□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  □無國籍人民  □大陸地區人民  
□香港澳門居民  □不明 
□外國人（□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賓  □其他國家：       ） 

聯絡電話：                      □無 

戶籍(聯絡)地址： 

聯
絡
人 

協助疑似被害人安全之聯絡人 
姓名：                    電話：                   與疑似被害人關係： 

疑
似
遭
迫
害
之
犯
罪
事
實 

一、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二、發生地點：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三、疑似犯罪事實簡述： 

 

 

 

 

 

 

 

備
註 

一、本表各欄位資料請盡量完整填寫，尤其係疑似被害人資料，以利司法警察救援及案件偵查。 

二、依人口販運防制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規定，其他執行人口販運防制業務人員，包括漁業勞動檢查員、訪查員

及其他經農業主管機關認定之人員；船舶運輸管制員及其他經交通主管機關認定之人員；經內政部公告指

定之人員。 

三、依人口販運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9 條第 3 項規定，司法警察機關對於通報人之姓名、住居所及其他足資

識別其身分之資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司法警察人員如有違反保密情節，依相關法令懲處。 

四、依本法第 43 條規定，第 9 條第 1 項規定人員(即上述欄位中法定責任通報人員)，如無正當理由違反通報責

任之規定者，處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 

五、依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人口販運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照片、

影音及其他足資識别其身分之資料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另依本法第 39 條第 5 項規定，違反

上述保密規定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內政部移民署受理疑似人口販運案件通報或檢舉標準作業流程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98年 5月 19日移署專二龍字第 0980074579號書函訂定 

內政部移民署 113年 4 月 8日移署移字第 1130040928號函修正 
          流程                                     作業內容 

一、本署同仁於受理疑似人口販運之通報案

件或檢舉案件時，均適用本標準作業流

程。 

二、通報或檢舉人員： 

(一)通報人員： 

1、法定責任通報人員：指人口販運防制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 9條第 1項及本法施

行細則第 13 條人員。 

2、其他通報人員：指本法第 9條第 2項其

他知悉有疑似人口販運案件之人員。 

(二)檢舉人員：透過人口販運防制專線(02-

23883095)、線上檢舉平台及其他方式

(如：書信、傳真、電子郵件等)向本署

檢舉之人員。 

三、收案單位：本署各區事務大隊(以下簡稱

事務大隊)所屬專勤隊(以下簡稱專勤

隊)及國際及執法事務組協管科。 

四、錄案辦理： 

(一)本署同仁於收案後，應即填寫「發現疑

似人口販運案件之法定責任人員通報

表」(如附件)，並錄案辦理。 

(二)案件非直接向專勤隊通報或檢舉者，由

各該收案單位轉發案件予疑似人口販

運被害人(以下簡稱疑似被害人)所在

地之專勤隊查察；未載明疑似被害人所

在地者，由犯罪嫌疑人所在地之專勤隊

查察。 

五、確認案件管轄： 

(一)確認為本署權責案件 

1、判定為疑似人口販運案件： 

(1)依通報或檢舉事證及「人口販運罪之

類型與適用法條指引」等規範，初步

判定為疑似人口販運案件時，由專勤

隊依「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立

即鑑別；未能立即鑑別者，得暫列疑

似被害人，並於案件受理日起 30 日內

完成鑑別結果及通報所屬事務大隊知

悉。 

(2)專勤隊案件偵辦進度由事務大隊自行

列管，並於立案後，每 2 個月檢視所

屬相關案件進度。 

2、判定為非屬人口販運案件：依「內政部

移民署各區事務大隊所屬專勤隊受理

民眾檢舉案件標準作業程序」等相關法

接獲通報或檢舉 

疑似人口販運案件 

非屬本署權責 

案件移請權責

機關(單位)進

行調查 

確認案件管轄機關(單位) 

 

各司法警察機關(單位)得參照本標準作業流程自行訂定 

本署各專勤隊 
主動發覺疑

似人口販運

案件。 

疑似人口販

運被害人所

在地明確，

且有急迫救

援需求時，

應立即進行

救援。 

本署國際及執法

事務組協管科/ 

各區事務大隊 

本署權責 

判定為疑似 

人口販運案件 

判定為非屬 

人口販運案件 

依「內政部移

民署各區事務

大隊所屬專勤

隊受理民眾檢

舉案件標準作

業程序」及相

關規定處理 

立案 

鑑別及調查 

以人口販
運案件調
查事證 

是 

否

暫列為疑

似人口販

運被害人

者，應於 30

日內完成

鑑別結果。 

每 2 個
月檢視
進度 

法定責任通

報人員應填

寫「發現疑

似人口販運

案件之法定

責任人員通

報表」。 



令規定處理。 

(二)確認非屬本署權責案件：移請管轄之權

責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單位)調查。 

六、鑑別及調查：經專勤隊鑑別為人口販運被

害人或疑似被害人者，應依犯罪事證，以

人口販運案件立案調查；並依「人口販運

被害人鑑別原則」及「司法警察機關(單

位)處理疑似人口販運案件鑑別及不服

鑑別之異議流程」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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